
 
 
 
 
 
 

 
 

 

報告題名： 

社區公共領域之初探 

 
 

 
 
 
 
 
 
 
 
 
作者：黃子珍 

系級：都市計畫研究所 

學號：M9511282 

開課老師：劉立偉  老師 

課程名稱：都市設計專題 

開課系所：都市計畫研究所 

開課學年：95 學年度 第一學期



社區公共領域之初探 

壹、 前言 

就歐洲的現代化經驗而言，都市社會的現代化便是邁向「市民社會」的過程，

市民社會的主要構成是以私領域為基礎，這是尊重私人權利與人道主義的社會。

在市民社會裡最重要的概念即是「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形成，以及「集

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塑造。如：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所言：

「在歐洲public一詞原是指受嚴格管制的官方權利範圍，十八世紀末政府逐漸式

微而形成管制比較鬆散的forum（i.e. publicum），在這公共領域裡，私人會合成

公眾，並隨時準備迫使公共權威在輿論的合法性基礎上運作。」1

市民社會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社會形態，在不侵犯他人的私領域的前提

下，人皆能自由地追求權利，而其成員有做為『市民』的意識和覺醒，這意識以

及覺醒是超越法律之外的，是無形的社會契約。但西方的市民社會是經濟性的市

民社會，處理的重點是利益問題而不是道德或意識型態。而台灣因為過去獨特的

歷史因素以及文化影響，並無形成如同歐美的市民社會，這對於要建立公共領域

以及形塑市民的集體記憶需作更大的努力。 

嘗試藉由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的定義為基礎，將其套入社區當中，作為尋求

社區與公共領域的形成及關聯性，以及居民集體記憶的塑造過程，後續提出從市

民社會中形塑公共領域以及集體記憶的方式來對社區建議。 

貳、 公共領域之意涵 

公共領域的觀念應可溯源自希臘雅典時代「polis」的觀念，強調公民對公共

事務開放自由討論或辯論，因而形成共識和公共政策。而當時得以參與「公」領

域討論的是封建社會中「私」領域中少數掌有經濟權力者。（張錦華，1995）藉

此，可以了解到當時的公共領域的定義，在於討論群體事務的場域，參與討論是

具有經濟權力的少數人，參與公共領域的討論，就是有「權力」在公共事務自由

的討論與辯論，所以在封建社會中公共領域是作為上層階級控制社會秩序，分享

利益的場域，也說明了公共領域的基本功能－「權力」，參與者是有權力對公共

事務做討論及辯論，提出對社會的想像參與改變或建設社會。 

                                                 
1 Habermas, Jurgen  (199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MA: The MIT Press, 
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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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伯馬斯對公共領域的定義 

哈伯馬斯認為「公共」具有二種層面：（1）公共事務、（2）國家制度；第一

種是指社會成員都普遍地關注某些共同、普遍關心的事物時，這些事物就具有「公

共」的性質，例如：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公眾以群體的的普遍利益為公共性的

方針。另一種是指透過社會整體活動性質組織或國家機關為維繫群體的秩序而建

立的公共性，例如：立法機關建立法律，國家機關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為它

擔負著為全體公民謀幸福這樣一種使命。這二種層面都可算是「公共領域」，但

主要的是建立起一個可供討論「公開、理性、自由」的「公共輿論」。 

 

    圖一、哈伯馬斯認為「公共」的層面圖 

哈伯馬斯對公共領域的定義中，他認為在自由社會的公共領域，只要是屬於

構成社會的一份子，人人都有權力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產生公共輿論；另一方

面，哈伯馬斯所強調的是，在分析公共領域並非是一味強調國家權力和政府制度

來討論公共領域，而是站立在公民的角度來看待公共領域的形成，必須強調公共

領域參與中「溝通」的過程。 

於哈伯馬斯的認定中，公共領域是由私人領域的市民社會及公共權力的國家

機關組成，市民社會的公民們可透過「公共意見」來面對統治階級；且其成員們

都是一個公共的個體（a public body）所形成的「公共意見」，可以批評國家機

關政策的缺失、修正國家機關行使公共權力的方向，因為「公共意見」代表著多

數人的意見，追求的是普遍性的利益，統治階級若不重視多數的意見、不重視普

遍性的利益時，其統治政權的公共性受到質疑，威脅到統治階級的政權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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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公共領域的定義 

在哈伯馬斯探討公共領域時，特別強調溝通的重要性；市民可以自由表達及

溝通意見，以形成民意或共識的社會生活領域，其要件是市民應有相等的表達機

會並且自主的形成公共團體（張錦華，1997）。雖然哈伯馬斯是針對歐洲的歷史

社會結構變遷來討論公與私領域的演變，但藉由前述哈伯馬斯所論及的公共領域

定義運用於社區裡，同樣可以發現形成公共領域包含了三個基本層面：個體的參

與、提供討論的公共場域（實體的公共空間）與連結溝通的個體內心價值空間（非

實體的討論議題或個體間相關的串聯）： 

 

    圖二、公共領域形成的三個因素 

公共領域的討論需要多數人參與，由許多個體投入場域討論才能夠體現最基

本的「公共性」，所以公共領域的形成最基本及最重要的要有個體參與討論；實

體空間也是影響公共領域形成的主要因素，在18 世紀時沙龍、咖啡廳的普遍讓

當時市民社會的民眾可以很快的和其他人討論交談；因此，一個討論場域的存

在，讓個體可以投入並參與討論；有了個體的參與及提供討論的空間後，必需要

有一個議題串聯著個體們的討論，每個個體在討論場域時會互相交流，一開始個

體會帶著自己的議題和價值觀進入討論場域，經由和其他個體溝通或批判，形成

最後一個共識，這個共識是受到每個個體的討論和批判後而產生，代表著最普遍

的利益、多數人的價值觀，這個共識哈伯馬斯稱為「公共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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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異探討 

藉由哈伯馬斯對公共領域的定義套用到社區上，其實還是有所缺失，以下針

對缺失之項目： 

１．公共領域討論背景不同：哈伯馬斯所討論公共領域的背景環境為人口較多的

城市及社會，所涉及的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相互影響的公、私領域來討論；若

將公共領域的背景轉換為人口約末只有幾百人的小型社區聚落，便需考慮居

民參與公共事務，從人的參與、事的運作及物（地方建設）的產生，所涉及

到一系列公共運作的公與私領域來討論，雖和哈伯馬斯所討論的公共領域的

背景環境不同，但事實上與哈伯馬斯所討論的公與私領的相輔相成、互相影

響的過程及形成的因素是可以做相關的探討。 

２．公共領域的運作是不斷循環與修正的：由個體透過媒介取得資訊，而資訊因

為媒介的傳達讓多數的個體接收而形成一個議題。此個體帶著議題的個人價

格觀，進入共同討論的機制，最後形成一個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公共意見，然

後公共意見會由群體的力量實踐，再透過媒介傳達給更多個體，讓其他個體

再參與公共領域的討論，公共領域的運作是一個循環的過程，每一個階段會

互相影響也會不斷修正。 

３．公共領域是公、私共存，追求的是公、私領域的平衡；在哈伯馬斯歐洲歷史

公共領域的討論中，每一個階段公共領域都是由私領域開始形成，然後才轉

化成公領域去探討；哈伯馬斯所討論的公共領域，並不是只有認定公領域的

一切才是對的，哈氏認為公領域的討論是要滿足最基本私領域的需求（由公

領域來滿足私領域），而私領域不能被認定是不好的，因為每個個體會進入公

共領域參與討論，其個體背後都有自己的動機（個人的需求），個體帶著自己

的動機與目的進入公共領域參與討論，期望是實現自己的動機（個人的需

求），而最後的公共意見的形成是個體間共同討論而產生的，其滿足多數個體

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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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社區公共領域形成與運作 

資料來源：張世昆，2003，社區公共領域的形成與運作－以大雁村仙楂腳為例 

總而言之，社區公共領域的形成其實往往會經由社區事件而開始，經過地方

傳播，參與討論而形成公共意見的共識，再進一步轉成針對公共事務的行動，而

在動態過程中媒體扮演重要的催化角色。 

參、 結語 

現代都市中私人化社會是一個無法廢除的領域，資產社會的公共領域便是在

此孕育而出。而公共領域可以被理解為市民社會與國家機器之間的相互協議，在

此領域範圍內，有關利益問題的公共性討論可以獲得「保障機制」，形成輿論以

監督國家權力，並影響其公共決策。公共領域的特質是非強迫性的參與，所有人

得以在保障機制下自由地、公開地、理性地討論普遍利益的問題，促使公共權力

合法化。 

市民社會的現代都市空間是需充分提供各類討論公共意見的場所（如：倫敦

海德公園、紐約時代廣場、巴黎的咖啡屋、義大利的小廣場或騎樓畫廊等），而

非政治意義的廣場（如：北京天安門廣場、台北總統府廣場）或意識型態的公園

（如：孔廟、中正紀念公園）。這裡所謂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就是輿論，

不同於普遍意見（general opinion），前者是衝突與溝通的相互行動，是事件經

由公眾辯論溝通而形成的「共同空間」，是差異共同體的建構，而後者是不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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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別意見表達。公共意見的價值建立於參與者的共同理解，所有個體有普遍性

的理解之後，方能夠成為公共領域。 

就依歐洲十八世紀為例，其都市提供的共同空間是沙龍、咖啡室、書店、畫

廊等，於場所發生面對面的交談，以及印刷媒體聯繫公眾輿論等。在資訊電子時

代的今天，公共領域已經不是單純的都市開放空間可以提供，每個社區共同體都

應該建立自己的網站或部落格，擁有自己的溝通議題，共同經營公共領域。因為

公共領域才是都市空間的主角。 

市民社會的都市設計需要藉由公共領域的形塑來完成，「公共領域」一詞所

指的不只是公共空間，也不是單純的都市開放空間，公共領域是介於私人與國家

公共權威之中間區域，它是由「私領域」推向公領域的整合機制，這是維護批判

性的公共論述不可或缺的條件。因為現代資產社會的權力孕育於私人領域，私人

經由參與公共事務，以溝通辯論的方式產生輿論機制，而形成批判性的公共領

域。在歐洲這種經由公眾理性討論所形成的共識具有規範地位，政府必需要配

合，此即市民社會監督原則的基礎。公共領域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它是公眾在言

說辯論中發展的行動方案。 

公共領域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謂的「後設議題空間（metatopical 

space）」，2具備再生產的功能，它是不斷由許多相關市民生活的議題串連而形成

的空間，這個「議題的共同空間」可被理解為是市民社會的實踐。因此我們的都

市需要的可能不是市政府的實質建設或獎勵，而是一個不同的空間觀念在市民的

心靈中去孕育而出。 

                                                 
2 蔡佩君譯 (1995)〈現代性與公共領域的興起〉廖炳惠編《回顧現代文化想像》，臺北：時報，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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